

《市科技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公共卫生研发专项实施细则（修订版）>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引起的疾病问题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科技发展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与面向世界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共同构成了“四个面向”理论体系。显示出国家对公共卫生领域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公共卫生研发专项的实施，是紧密围绕“健康沈阳”建设需求,突出解决我市重大慢病防控、人口老龄化应对等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健康领域创新和服务能力。
二、出台的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为保障公共健康提供重要基础和支撑，加快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培育发展健康产业、规范公共卫生研发专项管理，出台本实施细则。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本专项按照“开放申报、竞争选择、定额补助、预算使用、事后验收”的原则组织实施。

2.实施重点。
本专项着力支持重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常见多发病医疗技术提升、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等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
3.实施路径。

市科技局负责本专项的组织、评审、公示、下达、实施管理、项目验收等工作。
4.实施主体。

本专项的支持对象是在沈阳市行政区划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属于医疗卫生行业的机构。

项目申请者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重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应为国家、省、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2.申报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项目，必须与企业联合申报，申报单位须提供与在沈阳注册的医药与医疗器械企业签订的合作研究协议。

3.申报本专项项目负责人应当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年龄不超过57周岁，没有主持在研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无不良科研失信记录，无违反科技伦理规范。同一年度每人限报一项。 

5.支持政策。

本专项资金依据技术先进性、临床实用性，采取择优前资助。重大疾病诊疗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和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研究项目每项资助50万元；常见多发病医疗技术提升项目每项资助5万元。
